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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拿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取得并发售 

潘德海部分作品著作权之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拿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本所”）受上海拿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拿

宝”或“公司”）委托，现根据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就上海拿宝受

让潘德海《土林组画 1号》、《大都市》、《经过 1972 之一》、《经过 1972之二》、

《小时候之一》、《小时候之二》、《小时候之三》、《红地毯》、《瓦房》和《供销

合作社》（“受让作品”）著作权权利（“受让作品著作权”）和受让作品著作权在

“ 浙 江 阿 特 多 多 知识 产 权 交 易 中 心 ”（ http://www.artduoduo.com 或

http://www.zjatip.com，以下简称“阿特多多交易中心”）限量发售（“受让作

品发售”）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实

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声明事项 

1、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核了公司提供的如下文件，并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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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艺术网（http://www.artron.net/）等公开网络渠道进行了检索： 

(1) 潘德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 上海拿宝《营业执照》； 

(3) 上海拿宝《公司章程》； 

(4) 潘德海与上海拿宝签署的《著作权转让协议》（“《转让协议》”）； 

(5) 上海拿宝出具的《<奇幻世界·潘德海>发售说明书》（“《发售说明

书》”）； 

(6) 受让作品复制件； 

(7) 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 2016 年 6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拿宝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潘德海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之律师见证书》； 

(8) 其他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 

本所及本所律师基于上海拿宝提供的上述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2、 对受让作品原件的真实性及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

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本所律师依赖潘德海在《转让协议》中作出的声

明保证及承诺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海拿宝将受让作品著作权在

阿特多多交易中心发售之目的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的书面同意，任何单位

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http://www.artr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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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 受让作品著作权的权属 

    1、本次受让前，受让作品的著作权系潘德海合法拥有 

潘德海，现持有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根据其所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记载，潘德海，男，出生于

1956年 2月，身份号码为 530103195602******。 

根据本所律师在雅昌艺术网等公开网络渠道对受让作品拍卖信息、发表信

息等信息的查询结果并依据潘德海在《转让协议》中的声明，本次受让作品著

作权所涉及的作品为潘德海的作品，其依法享有作品的著作权；经核查，潘德

海作为受让作品的著作权人具备出让方的主体资格，有权与上海拿宝签署《转

让协议》，并已与上海拿宝签署了《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的内容符合

《合同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作为著作

权人拥有的受让作品的著作权权利清晰明确，无权属瑕疵；其签署及履行《转

让协议》没有侵犯其他第三方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或发生导致法律纠纷

的情形。 

2、本次受让后，上海拿宝合法取得受让作品的著作权权利 

上海拿宝现持有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8月 10日核发的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09350672130C 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上海拿宝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依据相关法律和其《公司章程》，上海拿宝具有签

署《转让协议》的主体资格，有权取得受让作品著作权权利。 

根据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 2016年 6月 10日出具的《关于上海拿宝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与潘德海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之律师见证书》，2016年 6月 7日

下午 1 时，见证律师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居家桥路 900 号第 5 号楼上海拿宝办

公室，上海拿宝法定代表人在见证律师的见证下，在《著作权转让协议》（一式

四份）第 4 页的乙方处签字并盖章。2016 年 6 月 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见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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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天北路莱蒙湖，潘德海在见证律师的见证下，在《著作权

转让协议》（一式四份）第 4页的甲方处签字。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拿宝已与受让作品著作权人潘德海签署

了《转让协议》，其签署及履行《转让协议》不会违反其《公司章程》、其他组

织性文件及对其有约束力的合同或协议的约定。经核查，《转让协议》的内容符

合《合同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上海拿宝与潘德海签署的《转让协议》，上海拿宝受让取得的受让作品

著作权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其他财产权利；授

权的著作权权利包括：受让作品的修改权（无地域或期限限制）及上海拿宝转

授权第三方行使修改权的权利。上海拿宝可以将前述受让和被授权的著作权再

行转让、许可或转授权给第三方。 

根据潘德海与上海拿宝签署的《转让协议》，以及本所律师在雅昌艺术网等

网络公开渠道对作品著作权权利的检索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上海拿

宝以受让方式取得的受让作品著作权权利清晰明确，无权利瑕疵；其签署及履

行《转让协议》未存在侵犯其他第三方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或导致法律

纠纷的情形。 

二、 上海拿宝依法有权限量发售受让作品著作权 

根据《转让协议》，上海拿宝可以将受让和被授权的著作权权利再行转让、

许可或授权给第三方；上海拿宝有权将受让作品著作权在阿特多多交易中心上

发售；上海拿宝有权自主决定在阿特多多交易中心上如何使用《转让协议》项

下受让作品的著作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自主选择发售方式（单一或组合）、合

作对象（包括衍生品的制作配送单位），确定合作条件（如合作方式、合作价格、

合作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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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和《转让协议》，上海拿宝将转让作品著作权在阿特多多交易

中心上进行发售的行为依法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发售说明书》之规定，上海拿宝拟在阿特多多交易中心发售的受让

作品的著作权的数量，为全球范围内特定的、有限的，其限量发行的承诺符合

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上海拿宝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受让作品著作权为潘德海合法所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签

署、履行《转让协议》未发生侵犯其他第三方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或导

致法律纠纷的情形，可以合法转让给上海拿宝拥有。 

2、上海拿宝通过受让作品著作权的财产权利，依法成为受让作品著作权的

合法财产权利人。上海拿宝拥有的受让作品著作权权利权属清晰明确，无权利

瑕疵。 

3、上海拿宝根据《转让协议》将其受让的作品著作权在阿特多多交易中心

限量发售的行为合法有效。 

4、上海拿宝根据《发售说明书》关于在阿特多多交易中心限量发售受让作

品著作权的承诺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上海拿宝具有法律约束力。 

 

（以下为签字页，无正文） 






